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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產物降水量參數西瓜農作物保險要保書 

保 險 單 號 碼  
保  單 
收  據 

正本：   副本：   
正本：   副本：   

被

保

險

人 

名 稱  
統一編號或 

身分證字號 

 

通 訊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法人代表人 
 出生年月日 

(法人免填) 

 

要

保

人 

與被保險人 

之 關 係 
□同被保險人(可免填以下要保人相關欄位)  □其他： 

名 稱 
 統一編號或 

身分證字號 

 

通 訊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法人代表人 
 出生年月日 

(法人免填) 

 

土地基本資料 

所 有 權 人  
所有權人是否
與被保險人為
同 一 人 

 是   否 

所 有 權 人 與 
被保險人關係 

 

權利面積 (公頃 ) 
土    地    位    置 

縣 市 鄉  鎮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保 險 期 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         時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時止 

保 險 金 額 

參 數 
每 公 頃 保 險 金 額 
( 新 台 幣 ) 

保 險 面 積 ( 公 頃 ) 
總 保 險 金 額  
( 新   台   幣 ) 

 降 水 量    

預 估 採 收 期  

種
植
品
種 

 

種
植
株
數 

 總 保 險 費  

約定氣象觀測站  
順
位
一 

 
順
位
二 

 

有關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歡迎利用網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 www.fubon.com 查詢。 

總公司：104 臺北市中山區遼寧街 179 號 7~14 樓   免費服務電話：0800-009-888 

要保書文號：114 年 09 月 09 日富保業字第 1140003148 號函送保險商品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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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項 

1. 當土地所有權人與被保險人並非同一人時，被保險人須附上該土地使用契約或同意書。 

2. 保險面積：係指被保險人實際耕種被保險西瓜之面積，其面積為權利面積扣除農路、水塘、空地、農舍等建
物，及其以間作、混作方式栽培之其他農作物之面積。被保險人投保時須檢附標示出保險面積之地籍圖。 

3. 本保險契約之要/被保險人，需確認有種植西瓜之事實。要/被保險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
明，”如保單生效前或危險發生時已無被保險西瓜”，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
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4. 被保險西瓜非因承保事故所致完全滅失時，本保險契約終止，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被
保險西瓜非因承保事故所致部分損失時，要保人得部分終止本保險契約，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
期費率計算，並退還剩餘部分保險費。保險期間開始後，被保險西瓜因承保事故所致完全滅失或部分損失時，
本公司不退還保險費。 

5. 被保險西瓜農田之所有權移轉時，被保險人或受讓人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繼續承

保，本保險契約於被保險西瓜之所有權移轉時失其效力。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

保險契約所載明之「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本要保書所填資料要保

人均已充份了解所提供資料正確無誤，足為訂立本保險契約之基礎並為契約之一部份。 

 

要保人聲明事項： 
1. 本要保書所填各項,均屬詳實無訛,絕無隱匿或偽報情事,足為與  貴公司訂立保險契約之基礎,要保人並願接受該保

險契約各項條款及規定之約束。 
2. 本人已審閱並瞭解 貴公司所提供之「投保須知」，另依「產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本人已瞭解  貴

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3. 本人知悉 貴公司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於特定目的範圍內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個人資料，有蒐集、

處理及利用之權利。 
4. 本人知悉「以外幣收付之財產保險業務匯率風險說明書」中所述之匯率風險及相關內容。(台幣收付保單不適用) 
5. 本人投保本富邦產物降水量西瓜農作物參數保險，如有符合理賠申請條件時，特此同意理賠金由貴公司自動匯付至

下列帳號：(附存摺影本) 

戶名(須為被保險人本人帳戶)_____________ 銀行/分行_____________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於您的個人資料,我們有嚴格的保密措施,以維護您的隱私權,有關本公司保密措施詳細內容歡迎利用網

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 www.fubon.com 查詢。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

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
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本人(要保人) 已審閱 貴公司所提供之保險單條款 

要保人簽章: 
 

要保人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保日期:      年      月      日 
 

招攬人員/經辦欄 
管理人姓名:                招攬人員簽名: 

                        
                   請以正楷簽名 

保經、代公司簽章: 

經辦代號(9 碼): 登錄字號: 

 
------------------------------以下屬於富邦產險紀錄欄，不屬於要保書範圍---------------------------------- 

富 
邦 
審 
核 
欄 
位 

核 定 核 保 承 辦 臨  分 C：             % 

 

富邦比例：       % 

 

EIA 比例：       % 

公司收件 行政助理欄 

      


